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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【发改委发布“十四五”能源体系规划】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《“十四五”现代能源体

系规划》。目标到 2025 年，国内能源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46 亿

吨标准煤以上，原油年产量回升并稳定在 2 亿吨水平，天然气年

产量达到 2300 亿立方米以上，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约 30 亿千

瓦，能源储备体系更加完善，能源自主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。重

点城市、核心区域、重要用户电力应急安全保障能力明显提升。

规划提到，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，坚持常非并举、海陆并重，

强化重点盆地和海域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和勘探，夯实资源接续基

础。加快推进储量动用，抓好已开发油田“控递减”和“提高采

收率”，推动老油气田稳产，加大新区产能建设力度，保障持续

稳产增产。积极扩大非常规资源勘探开发，加快页岩油、页岩气、

煤层气开发力度。石油产量稳中有升，力争 2022 年回升到 2 亿

吨水平并较长时期稳产。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，力争 2025 年达

到 2300 亿立方米以上。规划提出，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。在

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积极有序推动沿海核电项目建设，保持平稳

建设节奏，合理布局新增沿海核电项目。开展核能综合利用示范，

积极推动高温气冷堆、快堆、模块化小型堆、海上浮动堆等先进

堆型示范工程，推动核能在清洁供暖、工业供热、海水淡化等领

域的综合利用。切实做好核电厂址资源保护。到 2025 年，核电

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左右。全面推进风电和太阳能发

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，优先就地就近开发利用，加快负荷

中心及周边地区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建设，推广应用低风速

风电技术。在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禀赋较好、建设条件优越、具备

持续整装开发条件、符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的地区，有序



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集中式开发，加快推进以沙漠、戈壁、荒漠

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建设，积极推进黄河上游、

新疆、冀北等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建设。积极推动工业园区、

经济开发区等屋顶光伏开发利用，推广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应

用。开展风电、光伏发电制氢示范。鼓励建设海上风电基地，推

进海上风电向深水远岸区域布局。积极发展太阳能热发电。

2. 【中国在为数字资产权利立法做准备】

国家发改委日前在官网发布了《关于对“数据基础制度观点”

征集意见的公告》。《公告》包括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的总体思路、

数据产权、流通交易、收益分配、安全治理等制度规则共 5 大方

面、28 条内容。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5 日。在数据

产权制度上，《公告》建议探索建立现代数据产权制度，推动数

据持有权、使用权等相关权利有序分离与流通，满足数据流通使

用需求。建议承认和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，合理界

定数据要素市场各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。建议充分保护数据来源

者合法权益，数据处理者持有、使用、许可他人使用数据，需获

得数据来源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，确保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

转移由其促成所产生数据的权利。然而，正如发改委之前相关说

明曾指出的，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，数据要素具有诸多新特点，

但数据基础制度尚未完善，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尚未成熟，数据流

通使用仍存在一些“堵点”。根据各方观察和外在表现看，在这

其中，除数据隐私、信息安全问题突出之外，数据的财产属性也

在日益显现，但目前在数字资产的界定和权利归属方面仍存在盲

区。最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将“个人信息”、“数据”

和“网络虚拟财产”纳入其中，承认数据、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




